	   (             ) 營建用升降機（EN12159） □竣工         自行檢查紀錄表         
                           □變更 □重新 

	

	事業單位名稱
	
	型式及用途
	

	
	
	打印(漆印)號碼
	

	設置地點
	                  
	積載荷重
	公噸

	檢 查 項 目
	法規條款
	法規內容/實測數據
	檢查結果

	一、結構、機械部分
	1.塔柱、側撐
	★EN12159 5.4.1.1
	(1)塔柱無顯著損傷變形、腐蝕等影響安全性(如與停靠站碰撞)。
	

	
	
	★EN12159 5.4.1.3
	(2)塔節或導軌之間連結良好並保持穩固。（螺栓、螺帽等應設有防止鬆弛或脫落之設施）
	

	
	
	★EN12159 5.2.1
★EN12159 5.4.2
	(3)側撐（附牆架）應依廠商提供升降機所需固定點安裝，與鄰邊結構物固定良好。
	

	
	
	★EN12159 7.1.2.8.3
	(4)位置基礎不得發生有不同程度之顯著沉陷現象。
	

	
	2.升降路、機坑
	EN12159 5.5.1
	(1)升降路及配重應有圍籬等防護裝置，升降路之各停靠站之門(或柵欄)無變形，門無脫軌。
	

	
	
	EN12159 5.5.2
	(2)升降機地面防護圍欄應環繞升降機，高度≧2.0公尺。
	

	
	
	
	(3)當維修時可從地面防護圍欄門出入時，圍欄門應能從裡面打開。
	

	
	
	EN12159 5.5.6.2
	(4)為維修進入搬器下方時,應採取安全措施(如移動式支架),使其下方的垂直

   距離≧1.8M。
	

	
	3.配重超限
  行程
	EN12159 7.1.2.8.2.3
	搬器完全壓縮在緩衝器上，配重上方自由距離≧0.3m。
	/

	
	4.升降路出
  入口
	EN12159 5.5.3.2
	(1)停靠門不應朝升降通道內打開。
	

	
	
	EN12159 5.5.3.8
	(2)停靠門開口的高度應≧2.0m。當建築物入口的淨高度＜2.0m時，停靠門開口的淨高度均應≧1.8m。
	

	
	
	
	(3)如搬器與停靠站通道間的水平距離>150mm，搬器與通道間側面開口應有適當防護。
	

	
	
	
	(4)搬器門檻邊緣與停靠站邊緣的地面水平距離應≦50mm。
	

	
	
	
	(5)停靠門關閉時,應全寬道遮住升降道開口。
	

	
	
	
	(6)停靠門關閉時，應全寬度遮住升降通道開口，且門下方間隙應≦35mm。
	

	
	5.搬器
	EN12159 5.6.1.1
	(1)搬器應有導向裝置及防止出軌機械裝置。
	

	
	
	EN12159 5.6.1
EN12159 5.6.1.2
	(2)搬器無顯著損傷變形、腐蝕，底板應有防滑且排水功能。
	

	
	
	EN12159 5.6.1.3
	(3)搬器底板與搬器頂之間應全高度有圍籬,圍籬上開口不能穿過直徑為25mm

   的球體。
	

	
	
	EN12159 5.6.1.4
	(4)運送較長材料時，頂部開口應設有蓋門,最大面積為0.15㎡。
	/

	
	
	EN12159 5.6.1.4
	(5)護欄應由上欄杆，中欄杆和腳趾板等組成，腳趾板≧150mm,無顯著損傷變形、腐蝕。在搬器頂部護欄封圍的區域內，搬器頂板邊緣和護欄的水平距離≦200mm。
	

	
	
	EN12159 5.6.1.4
	(6)搬器應封頂,搬器內的淨高度≧2.0m。
	

	
	
	EN12159 5.6.1.4
	(7)如搬器頂部設有升降機安裝,拆除,維護,檢查或緊急出口,頂板應防滑且

   設置護欄。
	

	
	
	EN12159 5.6.1.5.1.1
	(8)搬器門開口的淨高度≧2.0m,淨寬度≧0.6m。
	

	
	
	EN12159 5.6.1.6
 
	(9)搬器上至少有一扇門或活板門用做緊急出口,(可以是搬器門,搬器頂活板門或其他緊急逃離門。
	

	
	
	
	(10)若在搬器圍籬上設有緊急出口門,其尺寸應至少為0.4m*1.4m,且應向搬器

   內打開或滑動式。
	

	
	
	
	(11)搬器頂緊急出口活板門尺寸應至少0.4*0.6m,且不應向搬器內打開,搬器內應設置梯子往緊急出口。
	

	
	6.配重
	EN12159 5.7.5
	配重上下兩端應設置合適之導靴或導輪供導向，配重塊應塗成警告色，如下方有人可到達的空間，應配備超速安全裝置。
	

	
	7.驅動裝置
	EN12159 5.7.4
	(1)制動系統在停電或安全迴路動作時，可立即制止搬器。
	

	
	
	★EN12159 5.7.3.1.1

★EN12159 5.7.3.1.4
	(2)小齒輪軸向至少有90％計算寬度之齒寬與齒條結合，齒條接合處應對正且確實固定於支持塔，螺栓螺帽應鎖緊無鬆脫。
	

	
	
	EN12159 5.7.4
	(3)每個煞車器應可手動釋放。
	

	二、安全裝置
	1.過載檢測

裝置
	EN12159 5.6.3.1
	超過積載荷重20%以上時，應能發出信號及阻止搬器啟動。
	

	
	2.極限開關
	EN12159 5.9.2.1
EN12159 5.9.2.2
	應設置上、下行程極限開關，且此開關與行程極限開關不應共用一個觸發元件，且功能正常。
	

	
	3.人工操縱

裝置
	EN12159 5.9.7
	(1)升降機可由搬器內、地面上或停靠站控制，且除緊急停止外，所有控制都應由人工操作。
	

	
	
	
	(2)具有防止搬器在其停止後 2秒之內離開停靠站的裝置。
	

	
	4.停止開關
	EN12159 5.9.5 
	停止開關（地面防護圍欄外、廂內、廂上）性能良好,並標示其功能。
	

	
	5.出入門連
鎖裝置
	EN12159 5.5.5.1
	(1)出入口之任一門扉未完全關閉前，升降機不能運行。
	

	
	
	EN12159 5.6.1.5.1
	(2)停靠門及搬器門應設計機械和電氣安全連鎖裝置，且功能正常。
	

	
	
	EN12159 5.6.1.6
	(3)搬器緊急出口門應有電氣安全裝置。
	

	
	6.防止搬器

墜落安全

裝置
	EN12159 5.6.2.
	(1)超速安全裝置應能使1.3倍積載荷重的搬器停止並保持停止狀況。
	

	
	
	
	(2)當搬器下墜超速時，能有效制止搬器100%積載荷重下停止，並能牽動開關斷電剎車。
	

	
	7.緩衝器
	EN12159 5.4.3.1
	搬器與配重之底部應設有緩衝器，性能良好，無龜裂、變形、鬆動。
	

	
	8.警報裝置
	EN12159 5.10.1
	搬器內應安裝警報裝置(如響鈴或對講機等類似裝置)且功能正常。
	

	
	9.緊急操作裝置
	En12159 5.10.3
	搬器內設有任何人都可操作的手動下降設備或提供專業人員的緊急操作設施

以在緊急情況時能使搬器移到停靠站。
	

	三、鋼索及電氣部分
	1.鋼索
	EN12159 5.7.3.2.1
	(1)懸吊搬器或配重之鋼索至少應有2條，公稱直徑至少8mm。無顯著變形或腐蝕、無扭結。實測值符合規定。
	/

	
	
	
	(2)應設置自動平衡懸掛鋼索張力之裝置，當單根鋼索過分拉長或破斷時，電氣安全裝置應停止升降機運行。
	/

	
	
	
	(3)懸掛鋼索端固定方式使用巴氏合金套筒、編結環首、壓縮環首或楔型固定夾；但不得使用U型螺栓夾頭。
	/

	
	2.電氣部分
	EN12159 5.8.4
	(1)電纜無損傷，移動功能正常。
	

	
	
	EN12159 5.8.8
	(2)升降機在運轉中，搬器內應有照明設施，且功能良好。
	

	
	3.絕緣測試
	EN60204－1：18.3
	500V絕緣實測值須＞1MΩ規定。實測值(MΩ)
電源: R_______S_______T______電動機:U______V_______W_______

	

	四、性能檢查及荷重試驗
	1.荷重試驗
（100％）
	EN12159 5.7.1.5
EN12159 6.3
	(1)搬器空載上升或積載荷重下降的速率應不超過其額定速率的15%。
	

	
	
	
	(2)125%的積載荷重下，實施靜態測試，性能正常。
	

	
	
	
	(3)110%的積載荷重下，實施動態測試，性能正常。
	

	
	2.制動性能

試驗
	EN12159 5.7.4.5
	制動裝置應能使搬器在125%積載荷重及額定速率下停止運行。
	

	五、其他
	1.標示
	(EN12159 7.2.
	(1)所有銘板、說明及必要操作指示應清楚易讀，且不易磨滅、放置明顯處。
	

	
	
	
	(2)銘板標示：製造商、型式、製造號碼、製造年月、積載荷重、速率、升程、鋼索(如果有)等。
	

	
	2.其他
	
	

	
	3.實測值
	 
	


 安裝人員簽名:                 檢查人員簽名:               設置事業單位簽章:

 檢 查 日 期:                  檢 查 日 期:                日            期:
